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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上报优秀贫困生教材资助对象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

      2012年教材扶贫工作已开始，因上批受资助的贫困生中有20名学生已进入实习阶段，不再需要教材，应教务处要求现从2011级（临床、影像、法医、麻醉、预防、口腔专业）中补充20名优秀贫困生作为受资助对象，其中第一临床医学院临床7名，自治区医院临床医学院临床3名，第三临床医学院临床3名，影像1名，法医1名，麻醉2名，口腔1名，预防2名。请各学院按照«内蒙古医学院优秀生教材扶贫管理办法»内医院发【2008】27号认真评选，于2012年6月18日前将评选材料报送学生处资助中心，材料包括：‘教材扶贫工程’资助对象申报表（纸板电子版）；2010-2011学年成绩单；家庭情况调查表复印件，以上材料一式二份。
     按照«内蒙古医学院优秀生教材扶贫管理办法»要求，需对上届捐助的贫困生进行跟踪调查，请各学院组织自己单位的已受助学生填写‘教材扶贫工程资助对象跟踪调查表并提供2010-2011年底成绩单。跟踪调查材料和本次评选材料同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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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医科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扶贫工程”资助对象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
	　
	入学日期
	　
	籍贯
	　
	

	所在院校
	　
	专业
	　
	班级
	　
	

	现联系方式（学校）
	地址
	邮编
	电话
	

	
	　
	　
	　
	

	家庭住址
	　
	

	学习成绩及班级排名
	　

	主要社
会关系
	与本人关系
	姓名
	年龄
	职业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家庭经济状况简介
	　

	指导员
意见
	
签字及盖章

	学生处审核意见
	
签字及盖章

	教务处审批意见
	

签字及盖章


附件2：
“教材扶贫工程”资助对象跟踪调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专业
	年级、班级

	
	
	
	
	

	本学期各科学习成绩
	总成绩在班里排名

	
	

	本学期个人总结：（思想品德、学习、生活、经济状况等各方面近期表现）

                                   签字

                                     年   月   日



	受何奖励或处分：



	班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指导员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跟踪调查贫困生名单

	序号
	姓   名
	班   级

	1
	周雨濛
	10临床3班


	2
	刘鑫颖
	10临床4班

	3
	苗苗
	10临床6班

	4
	王磊
	10临床9班

	5
	赵艳雪
	10临床10班

	6
	赵元哲
	10临床11班

	7
	贺仁娟
	10临床12班

	8
	臧媛
	10口腔

	9
	游昶辉
	10麻醉

	10
	齐凯丽
	10麻醉

	11
	刘顺顺
	10麻醉

	12
	姜岩
	10影像

	13
	牛国华
	10预防1班

	14
	路艳娇
	10生物技术

	15
	郭绍花
	10法医1班

	16
	马书杰
	09预防2班

	17
	丹花
	09临床1班

	18
	刘瑞双
	09临床3班

	19
	王鸿
	09临床4班

	20
	马双
	09临床5班

	21
	程传彪
	09临床6班

	22
	怀璐
	09临床7班

	23
	高大伟
	09临床9班

	24
	钱庆芳
	09临床10班

	25
	马瑞雪
	09临床11班

	26
	姜美玲
	09法医

	27
	赵常红
	09影像2班

	28
	马雪平
	09口腔

	29
	白伟娜
	09麻醉1班

	30
	杨名洋
	07预防1班

	31
	赵敏
	07预防2班

	32
	李勇
	08临床1班

	33
	格日乐图雅
	08临床1班

	34
	马春红
	08临床2班

	35
	吕虓
	08临床3班

	36
	王静
	08临床4班

	37
	王美慧
	08临床5班

	38
	丛云霞
	08临床6班

	39
	李海龙
	08临床6班

	40
	郑丽宏
	08临床7班

	41
	林业
	08临床8班

	42
	李亚敏
	08临床9班

	43
	张国翠
	08临床10班

	44
	佘冬雪
	08临床11班

	45
	高晓芬
	08口腔

	46
	康晓燕
	08麻醉

	47
	赵鹏飞
	08影像

	48
	王丽丽
	08法医


附件4：

	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扶贫工程”
资助汇总表

	序号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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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
	专业
	班级
	班级排名

	
	
	
	
	
	
	

	
	
	
	
	
	
	

	
	
	
	
	
	
	

	
	
	
	
	
	
	

	
	
	
	
	
	
	

	
	
	
	
	
	
	

	
	
	
	
	
	
	

	
	
	
	
	
	
	

	
	
	
	
	
	
	

	
	
	
	
	
	
	

	
	
	
	
	
	
	

	
	
	
	
	
	
	

	
	
	
	
	
	
	

	
	
	
	
	
	
	

	
	
	
	
	
	
	


附件5：

内蒙古医学院优秀生教材扶贫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扶持贫困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的号召，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人民卫生出版社拟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上百所医药院校中，以“先试点，后扩展，最终覆盖全国”的形式，逐步实施优秀生教材扶贫工程。我院经过积极争取，成为首批试点10所院校中的一所。为配合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人民卫生出版社做好此项工作，并根据《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国医药院校优秀生扶贫工程”暂行工作条例细则》的要求，特制定我院优秀生教材扶贫管理办法。
一、组织领导

成立学院优秀生教材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毅  和
副组长：张振涛   张立东
成  员：侯美林   吴  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学服务中心。
二、受资助对象及名额

1、受资助对象为我院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医学类专业本科学生。
2、受资助名额为每年50名学生。
三、受资助对象应具备的条件
1、热爱祖国，思想进步，遵纪守法，明理诚信，道德品质优良，身心健康，无纪律处分。
2、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必修课无补考和重修，各门课程总成绩位于班级学生的前10名。
3、具有奉献精神，立志成才，生活俭朴，热爱集体，乐于助人，在校、院活动中有突出表现。
4、家庭经济困难，大学学习期间确实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使学习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且通过国家助学贷款方式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四、受资助对象的审核与确定
1、受资助对象的审核：主要依据学生的经济状况、品质和学习成绩对学生进行审核。（1）经济状况：受资助学生的经济状况主要根据家庭成员的一般社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可能的经济来源、家庭和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消费状况等进行审核。（2）品质和学习成绩：品质和学习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和考核成绩，并结合教育部以及学院的有关大学生的培养标准等进行测评。
2、受资助对象的确定：由各年级团总支组织遴选确认，经团委（学生处）审核后，报教务处进行审批确定。
五、学校配套措施

学校为配合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人民卫生出版社做好优秀贫困生的扶持工作，切实解决优秀贫困生的实际困难，决定对受资助的学生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捐增教材的基础上，对所用其他出版社的教材由学校医苑书店负责免费提供。
六、受资助对象选拔申报程序

1、由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下发资助学生数量和资助教材种类。
2、由教务处根据受资助学生数及教材种类确定相应的受资助专业班级。
3、被选定的专业班级应公开透明地组织同学填写《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扶贫工程”资助对象申报表》，并准备成绩单、家庭经济收入等相关证明材料，每个班级根据教务处确定的名额，公平、公正地遴选出受资助对象名单，并将所有材料一式三份报教务处教学服务中心。
4、经教务处审核后，将拟受资助的学生名单向全院师生公示一周。
5、教务处根据公示结果最终确定受资助学生名单，按其所学专业确定所选教材。并将确定的名单、申报表以及选定的教材目录等相关资料一式两份报送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
七、接收发送捐增教材方式

1、教务处教学服务中心将确定的所需教材报送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
2、由教务处教学服务中心接收人民卫生出版社配送到我校的教材，并负责向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提供收书证明。
3、由教务处教学服务中心负责通知受资助学生领取教材，并办理相关手续。教学服务中心对每个受助学生建立相应的信息档案，管理受资助学生的各项资料。
八、受资助学生的跟踪随防及调整

1、教务处随时与年级辅导员、学生处、学生班长取得联系，了解受资助学生的近期表现及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等。在教学服务中心设置举报电话，及时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2、学校积极配合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座谈会、调研函、报表等形式做好对资助对象进行跟踪随访的工作。
3、对于受到学校通报批评、警告处分、严重警告、记过处分、留校察看处分以及停学、休学期间的资助对象，将予以停止资助。
4、学校将根据受助对象经济状况、学习成绩、思想表现等情况对资助对象随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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